
 6

緊急採購

符合本法第105條第
1項第2款規定

依本法第18條至第23條
擇適當方式辦理

經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
核准，並記載得不適用本
法第2章招標及第3章決標
之條文，但不包括本法第
34條、第50條、第58條至
第62條規定

(本指引*表示已記載不適用
之條文）

開標，不受廠商家數限制
(*本法第48條及第49條)

查核金額以上，上級機關得派員
監辦、採書面審核監辦或授權由
機關自辦；

公告金額以上，由機關主(會)計
及有關單位會同監辦，或採書面
審核監辦；符合本法第13條之特
殊情形，得不派員監辦；
未達公告金額，依本法第13條第
2項規定，得採書面審核監辦，

或依特殊情形規定不派員監辦；
採書面審核監辦或不派員監辦
者，應經機關內部簽准

採限制性招標議價或比價

確定交貨需求條件，準備招標文件(技術規格、廠商
資格不受限制、免收押標金、保證金)
(*本法第26條、第30條、第36條及第37條)

決標原則：
( 複數決標，非複數決標 ) X ( 訂底價，不訂底價) X 
( 最低標，評分及格最低標，最有利標 )

註1：採最有利標，免報經上級機關核准(*本法
第56條)，但採購評選委員會之組成適用本
法第94條

註2：訂定底價應考量因素、程序及時機不受限制；
不訂底價，評審委員會之成立、組成及評審得
不受限制 (*本法第46條、第47條及第54條)

註3：不訂底價，得於招標文件載明契約金額或相
關費率作為決標條件

審標，補正投標文件不
受限制(*本法第33條及

第51條)

廢標

刊登無法決標公
告

公告金額以上刊登決標公告；未達
公告金額但逾公告金額十分之一定
期彙送決標資料

履約管理

是

否

不合格

決標

是

結案

採購對象選擇

(*本法第18條至第23條)

公告途徑及等標期
不受限制 (*本法第

27條及第28條)

公告

不公告

驗收合格

合格

否

1、訂有底價最低標決標，報價在底價以內決標
2、最低標決標，總標價或部分標價偏低，依本法第58條執行程序辦理
3、比減價次數不受3次限制(*本法第53條及第54條)
4、訂有底價最低標決標，超底價決標不受百分之八限制，查核金額以上免報
上級機關核准(*本法第53條)

5、未訂底價最低標決標，最低標標價合理即可決標
6、未訂底價最低標決標，得逾建議金額決標(*本法第54條)
7、未訂底價，依招標文件載明契約金額或相關費率決標
8、最有利標決標，得彈性處理評選及協商程序(*本法第56條及第57條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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